
第 4403號公告 市區重建局條例 (第 563章 )

上訴委員團 (市區重建局條例 )的委任

現公布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大紫荊勳賢，G.B.S.業已行使《市區重建局條例》(第 563章 )
第 27條所賦予的權力，委任：

(a) 黃錦山先生為上訴委員團 (市區重建局條例 )的主席，任期由 2019年 7月 1日起至 
2022年 6月 30日止。

(b) 方文傑先生及黃令衡先生，J.P.為上訴委員團 (市區重建局條例 )的副主席，任期由
2019年 7月 1日起至 2022年 6月 30日止。

(c) 下列人士為上訴委員團 (市區重建局條例 )的成員，任期由 2019年 7月 1日起至 
2022年 6月 30日止：

陳寶儀女士
陳佩英女士
熊金英女士
李文龍先生
李慧玲博士
李綺雯博士
羅健熙先生
伍永亨先生
蘇麗珍女士，M.H., J.P.
譚穎思女士
楊學明先生
阮肇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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